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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华东理工大学委员会

华委字〔2010〕40 号

★

华东理工大学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实施办法

（2010 年 12 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为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，加强我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，

依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等党内法规

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在原制定的《华东理工大学领导干部廉洁

自律的若干规定》的基础上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的领导干部指校级机关副处以上（含副处）干部

和学院、直属单位的党政正副职领导干部及校属企业的党政领导

人员。校级领导班子成员同时按《上海市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

若干规定》和教育部教党〔2010〕14 号《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

廉洁自律“十不准”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章 廉洁从政行为规范

第一条 领导干部应严格遵守礼品礼金登记上交有关规定，

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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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各类公务活动中应拒收有关单位和个人馈赠的礼金、

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。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，必须按规定登

记、上交。

（二）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、宴请以及旅

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。

（三）不准索取、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

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。

（四）不准收受下属单位、部门和个人以各种名义赠送的现

金、有价证券、实物等好处。

第二条 领导干部应严格遵守工作职责的要求和规定，集中

精力做好本职工作，禁止违反规定兼职或者兼职取酬、投资入股、

个人经商办企业等。

（一）除分管产业工作的和产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确因工作需

要可兼任学校资产管理公司领导职务外，其他领导干部原则上不

兼任学校所属企业或投资入股企业的领导职务；兼职本人不取酬。

（二）不准在与本单位有关联的企业以资金或实物形式入股；

不准以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、办企业。

（三）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，不准接受原职务管辖的业务

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，或者个人从事与原职务管辖业

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。

（四）学校为引进资金、项目等对教职工制定的奖励规定，

不适用领导干部。凡以领导干部身份参与有关经济活动而获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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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助费、奖励等应交学校，个人不准从中取酬。

第三条 领导干部应严格遵守财务、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

规定，禁止假公济私、化公为私。

（一）不准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。

（二）不准违反规定借用公款、公物或者将公款、公物借给

他人。

（三）不准私存私放公款。

（四）不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，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

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。

第四条 领导干部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规范，禁

止滥用职权、沽名钓誉、挥霍公款、铺张浪费。

（一）不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荣誉、职称、学历学位等利益。

（二）不准在学术研究中投机取巧、弄虚作假、谋取私利。

（三）不准在公务活动中讲排场、比阔气、挥霍公款、铺张

浪费。

（四）不准从事有悖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学术道德、家庭

美德的活动。

第五条 领导干部应严格遵守涉及配偶、子女、身边工作人

员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相关规定，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

为其谋取利益。

（一）不准用公款为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、其他亲属、身边

工作人员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支付应由其自行负担的各种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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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，由其父母、配偶、

子女及其配偶、其他亲属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。

（三）不准默许、纵容、授意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、其他亲

属、身边工作人员及其他特定关系人以本人名义或职务影响谋取

私利。

（四）不准让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、其他亲属、身边工作人

员及其他特定关系人参与学校的基建（修缮）、物品购销、劳务合

作、经济担保、合作办学等经济利益的活动或与学校合作开展其

他有经济利益的活动。

第六条 领导干部应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，禁止违反规定

程序、工作原则滥用权力，以权谋私。

（一）严格遵守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制度，不准违反决策

程序擅自决定重要干部任免、重要事项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

事关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。

（二）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，不准不按照规定程

序推荐、考察、酝酿、讨论决定任免干部；不准私自泄漏民主推

荐、民主测评、考察、酝酿、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；不准在

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；不准在民主推荐、民主

测评、组织考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；不准在干部选拔

任用工作中封官许愿、任人唯亲、营私舞弊。

（三）严格遵守财经工作纪律，不准违反规定挪用或截留资

金；不准违反规定设立“小金库”、帐外帐；不准指使财务人员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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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违反国家财经纪律、财务制度的活动。

（四）严格遵守工程建设管理和监督的工作制度，不准干预

和插手学校基建（修缮）工程项目承发包、物资设备采购、资金

借贷、重大项目投资等经济活动，以及校办产业、后勤服务等经

营管理活动；不准向学校推荐施工队伍和供应商。

（五）严格遵守招生工作纪律，不准干预和插手学校招生录

取工作，不准向招生部门提出违反规定的要求，不准利用职务影

响和工作便利干扰招生考试工作以及在招生考试录取工作中徇私

舞弊。

（六）严格遵守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严格出国（境）

团组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相关

规定，不准违反上级对公派出国（境）工作的量化管理等规定。

第三章 实施与监督

第七条 校院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为实施本办法的主要责任

人；校纪委、监察处协助党委、行政抓好本办法的落实，并负责

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八条 领导干部应认真执行本实施办法，自觉接受监督；

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，要对照本办法进行检查，开展批评

和自我批评。

第九条 领导干部违反本实施办法的，视问题性质、情节轻

重，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、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。涉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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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今后上级若有新的

规定，按新规定执行。原华委字(1999)第 45 号《华东理工大学领

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一条 校内管理、服务岗位其他干部参照本实施办法执

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由校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中共华东理工大学委员会

华 东 理 工 大 学

二○一○年十二月十四日

主题词：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 实施办法

内发：各学院、所，各部、处、室、馆，后勤各部门，奉贤校

区管委会，金山科技园管委会，校产各部门

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2010年 12 月 14 日


